附件1
昌吉市2026年度中型水库防汛责任人员名单
	序号
	地区
	水库名称
	行政责任人
	技术责任人
	巡查责任人

	
	
	
	姓名
	单位
	职务
	姓名
	单位
	职务
	移动电话
	姓名
	单位
	职务
	移动电话

	1
	昌吉市
	三屯河水库
	马德
	昌吉市人民政府
	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党组书记、市长
	王胜钱
	昌吉市水利局
	党组副书记、局长
	13699923355
	何欣豇
	昌吉市水利管理站
	站长
	18209948787

	2
	
	努尔加水库
	马德
	昌吉市人民政府
	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党组书记、市长
	王胜钱
	昌吉市水利局
	党组副书记、局长
	13699923355
	何欣豇
	昌吉市水利管理站
	站长
	18209948787


	附件2

昌吉市2026年度小型水库防汛责任人员名单

	序号
	地区
	水库名称
	所在地
	行政责任人
	技术责任人
	巡查责任人

	
	
	
	
	姓名
	单位
	职务
	姓名
	单位
	职务
	电话号码
	姓名
	单位
	职务
	电话号码

	1
	昌吉市
	黎明水库
	昌吉市佃坝镇
	海拉提•哈布都拉
	昌吉市人民政府
	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
	张立东
	昌吉市水利局
	党组成员、副局长
	13899635090
	徐蒙可
	昌吉市水利管理站
	副站长
	15739330790

	2
	
	实验场水库
	昌吉市滨湖镇
	海拉提•哈布都拉
	昌吉市人民政府
	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
	张立东
	昌吉市水利局
	党组成员、副局长
	13899635090
	 于秋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运行调度中心
	实验站书记
	17399211016


	附件3
昌吉市2026年堤防“三个责任人”名单

	序号
	地区
	堤防名称
	防汛行政责任人
	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任人
	工程管理单位责任人

	
	
	
	姓名
	职务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1
	昌吉市
	昌吉市大沙河生态引水及防洪调水工程
	海拉提•哈布都拉
	昌吉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
	王胜钱
	昌吉市水利局党组副书记、局长
	13699923355
	何欣豇
	昌吉市水利管理站站长
	18209948787

	2
	昌吉市
	滨湖河城区段防洪堤建设工程
	海拉提•哈布都拉
	昌吉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
	王胜钱
	昌吉市水利局党组副书记、局长
	13699923355
	何欣豇
	昌吉市水利管理站站长
	18209948787

	3
	昌吉市
	昌吉市阿什里乡阿苇滩防洪工程
	海拉提•哈布都拉
	昌吉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
	王胜钱
	昌吉市水利局党组副书记、局长
	13699923355
	孙叶武
	昌吉市水利局一级主任科员
	15999357867

	4
	昌吉市
	昌吉市大沙河河道渡槽到二六工红星三队段河道治理项目
	海拉提•哈布都拉
	昌吉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
	王胜钱
	昌吉市水利局党组副书记、局长
	13699923355
	何欣豇
	昌吉市水利管理站站长
	18209948787

	5
	昌吉市
	昌吉市城市防洪应急工程滨湖河上游三工滩防洪堤工程
	海拉提•哈布都拉
	昌吉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
	王胜钱
	昌吉市水利局党组副书记、局长
	13699923355
	孙叶武
	昌吉市水利局一级主任科员
	15999357867

	6
	昌吉市
	昌吉市滨湖河上游三工滩防洪堤工程
	海拉提•哈布都拉
	昌吉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
	王胜钱
	昌吉市水利局党组副书记、局长
	13699923355
	孙叶武
	昌吉市水利局一级主任科员
	15999357867


	附件4

昌吉市2026年水闸“三个责任人”名单

	序号
	地区
	水闸名称
	防汛行政责任人
	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任人
	工程管理单位责任人

	
	
	
	姓名
	职务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1
	昌吉市
	东干渠首
	海拉提•哈布都拉
	昌吉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
	张立东
	昌吉市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13899635090
	杨晓东
	昌吉市水利管理站副站长
	19399877723

	2
	昌吉市
	西干渠首
	海拉提•哈布都拉
	昌吉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
	张立东
	昌吉市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13899635090
	杨晓东
	昌吉市水利管理站副站长
	19399877723

	3
	昌吉市
	西干渠9.6公里闸
	海拉提•哈布都拉
	昌吉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
	张立东
	昌吉市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13899635090
	杨晓东
	昌吉市水利管理站副站长
	19399877723


附件5

水利工程防汛“三个责任人”职责
水利工程在防洪减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各类型水库、堤防、水闸数量众多。充分发挥水利工程的防洪灌溉等作用，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始终是水利部门头等大事。

根据《水法》、《防洪法》、《安全生产法》、《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小水电管理办法》和《防汛条例》的有关规定，水利工程要落实防汛“三个责任人”(行政责任人、技术责任人、巡查责任人)，各类防汛责任人要按规定履行工作职责。

一、行政责任人
行政责任人是指按照隶属关系，由有管辖权的水利工程所在地政府(镇级及以上)相关负责人担任，其履职要点如下:

（一）掌握了解工程基本情况

掌握工程名称、位置、功能、技术数据等基本情况。

掌握技术责任人和巡查责任人的联系方式。

了解工程保护范围或影响下游集镇、村庄、人口等基础设施情况，以及应急处置方案和人员避险转移路线。

（二）协调落实防汛安全保障措施

督促落实工程“水雨情测报”、“调度运用方案”和“应急预案编制与演练”等，及时开展隐患治理和水毁工程修复。

督促技术责任人和巡查责任人履职。

协调解决其他防汛安全重大问题。

（三）组织开展防汛检查

组织开展汛前、汛中至少2次防汛检查，遇暴雨、洪水、地震及发生工程异常等，及时组织或督促技术责任人开展检查。

（四）组织应急处置和人员转移

发生重大险情、事故等，应立即赶赴现场，指挥或配合上级部门开展应急处置，及时组织人员转移避险。

（五）组织开展应急演练

可采用实战演练或桌面推演等方式，组织技术责任人、巡查责任人、相关部门和下游影响范围内的群众，开展应急演练。

（六）组织参加防汛安全培训

行政责任人任职期间应做到培训上岗，新任职的应及时接受防汛安全培训，连续任职的至少每3年集中培训一次。采取集中培训、视频培训或现场培训等方式进行培训。督促技术责任人和巡查责任人参加技术培训。

二、技术责任人

技术责任人是指按照隶属关系，由有管辖权的水利工程所在地水行政主管部门、工程管理单位技术负责人担任。其履职要点如下:

（一）掌握了解工程基本情况

掌握工程状况、管理情况和技术数据等基本情况。

掌握行政责任人和巡查责任人联系方式。

了解工程保护范围或影响下游集镇、村庄、人口等基础设施情况，以及应急处置方案和人员避险转移路线。

了解水利工程管理法规制度相关要求和有关专业知识。

（二）掌握了解工程安全状况
通过现场检查、日常巡查、安全鉴定等途径，掌握工程安全状况和主要病险隐患。掌握工程安全鉴定结论、隐患治理情况，以及隐患消除前的控制运用措施。及时向行政责任人和主管部门报告安全状况和防汛安全重大问题。

（三）组织或参与防汛检查和隐患排查

协助行政责任人开展汛前、汛中防汛检查，组织开展汛后检查，遇暴雨、洪水、地震及发生工程异常等参与或及时组织开展检查。必要时邀请有关部门和专家进行特别检查，协助开展隐患治理。

（四）指导防汛巡查和安全管理

指导巡查责任人做好巡查工作，开展水雨情测报和工程安全监测。落实工程调度或管理要求，指导做好设备设施的日常管护，做好工程档案管理。指导、组织或参与编制应急预案或调度方案。协助行政责任人组织应急演练。

（五）协助做好应急处置

了解工程应急预案以及防汛物资、抢险队伍情况。发生重大险情、事故等，立即向行政责任人报告。参与应急处置，协助做好应急调度、工程抢险、人员转移和险情跟踪等。

（六）参加防汛安全培训

技术责任人上岗前及任期内应当接受培训，连续任职的至少每3年参加一次防汛安全技术培训。采取集中培训、视频培训或现场培训等方式进行培训。

三、巡查责任人

巡查责任人是指：有管理单位的，为工程管理单位负责人或管理人员；无管理单位的，由工程主管部门负责落实有相应能力的人员担任，或督促产权所有者落实。其履职要点如下：

（一）掌握了解工程基本情况

掌握工程状况、管理情况和技术数据等基本情况。掌握行政责任人、技术责任人和相关部门负责同志联系方式。掌握工程薄弱部位和检查重点，了解工程日常管理维护的重点和要求。掌握设备设施的操作，以及预警设施、设备使用方法。了解工程保护范围或影响下游集镇、村庄、人口等基础设施情况，以及应急处置方案和人员避险转移路线。

（二）开展巡查并及时报告

掌握巡视检查方法、工具、内容、频次，做好巡查记录。汛期每日应不少于1次巡查，出现工程异常或险情、设施设备故障、水位快速上涨等情况应加密巡查，并及时报告技术责任人或行政责任人。发现可能溃坝或漫坝风险、威胁下游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突发事件时，在向上级报告的同时及时向下游地区发出警报。

（三）做好工程日常管理维护

了解调度运用方案，严格按照调度指令操作设备，做好设备运行和管理记录。对设施设备进行日常维护，及时清理障碍物。发现不能排除的故障和问题，及时向技术责任人报告。

（四）坚持防汛值班值守

认真执行工程巡查管理制度，落实台风暴雨期间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做好水雨情观测和报送水雨情信息。发现超汛限水位或超警戒水位时，及时报告技术责任人。遭遇洪水、地震及发现工程出现异常等情况及时报告，紧急情况下向下游发出警报。

（五）接受岗位技术培训

巡查责任人应当经过培训合格后上岗，接受技术责任人的岗位业务指导。连续任职的至少每2年参加一次防汛安全集中培训、视频培训或现场培训。

